


2010-11年度
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

簡介

公民教育委員會（下稱委員會）推出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的目的，是鼓勵社區組織舉辦活動，推廣公民教育。

於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年度，委員會將資助以「確立積極人生．共建健康家庭」為主題的活動，內容如下：

	 •	 「確立積極人生」–鼓勵市民確立一些如尊重、負責、關愛等的價值觀，以助培養正面積極的人生觀，並積極
服務社會，學懂尊重不同意見，能以待己之心待人，且欣賞及讚美別人的好處，從而締造相互尊重及兼容的公
民社會。

	 •	 「共建健康家庭」–推廣重視家庭核心價值，尤其是尊重、負責、關愛等的價值觀，建造互信互愛、和諧共融
的家庭環境，繼而將和睦健康的氣氛推展至整個社會。

	 (背景資料：	二零一零年上海將舉行世界博覽會，委員會在計劃的主題加入這次世界博覽會及香港館主題的相關
元素，包括「融合」及「兼容」等，以鼓勵市民關注這項國家盛事和加深對國家的認識。)

委員會將優先考慮能配合上述主題的活動計劃。撥款準則以活動計劃能否帶出委員會「確立積極人生．共建健康家
庭」的資助主題，以及活動項目的內容、目標、理念、創意、對象、受惠人數、自我評估成效指標、成本效益等作主
要考慮因素。

此外，委員會將預留部分資源，撥款資助以推廣社會核心價值的活動，包括：
	 •	 國民教育或推廣《基本法》、
	 •	 維護法治精神及社會公義、
	 •	 人權教育、
	 •	 道德教育 (有關活動目標為向青少年灌輸正確的道德價值觀念，以促進他們的全人發展)，或其他與公民教育有

關的重要課題。

除了委員會的資助外，是項計劃亦獲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的慈善捐款資助。

申請撥款須知

1.	 申請資助的活動，必須於2010年4月至2011年1月期間進行及完成。

2.	 申請者必須為註冊團體、法定團體或當局認可的社區組織，並以上述團體/組織或其屬下小組為單位，每個單位只
能提交一份申請。委員會一般以團體地址界定申請者是否屬同一單位，如同一單位遞交多於一份申請書，所有由
該單位遞交的申請將不會獲得考慮。

3.	 每個活動計劃的最高資助額為十五萬元；而屬同一機構轄下的單位遞交的所有活動計劃，總資助上限為四十萬
元。

4.	 申請資助的活動須屬非牟利性質，並在本港進行（前往內/外地的考察/探訪活動不會獲得資助）。活動不可作政
治、宗教或商業宣傳用途。

5.	 純為個別學校學生舉辦的校內活動，不會獲得資助。但如有家長參與，或由多間學校合作或惠及其他市民的活
動，則可予考慮。如屬聯校活動，須於活動計劃書內列明參與學校的名稱，以便委員會審批。

6.	 提交的活動建議書，必須列明擬申請資助的詳細項目。如活動計劃是由多個項目組成，申請者可就其中個別項目
提出資助申請。

7.	 因應有關活動而出版的刊物及影音製作，不得侵犯他人版權或知識產權，並且不可作販賣用途。

8.	 團體如擬與其他機構合辦/協辦活動計劃，或接受其他機構/商品贊助，必須在申請書的收支預算列明有關詳情，
否則委員會有權撤銷撥款。

9.	 委員會不會為獲資助活動計劃引致的索償、要求及法律責任承擔任何責任，獲資助團體應就所舉辦活動購買適當
的保險。

10.	 委員會在通知獲資助團體審批結果的函件中，將列明資助項目及金額。獲資助團體必須按照在申請書中列明的活
動計劃詳情籌辦活動，不應自行作出修改，否則委員會有權撤銷撥款。

11.	 申請者如獲撥款，必須於活動完成後一個月內或2011年1月31日前（以較早者為準），提交活動報告及收支報告
予委員會秘書處審核。所有活動支出按獲准撥款的收支預算實報實銷。



查詢
1.	 如對本資助計劃有任何疑問，可致電2835 2170與委員會秘書處聯絡，或瀏覽委員會網頁：http://www.cpce.gov.

hk/cpscheme.htm。

	 (委員會秘書處會於截止申請後兩星期內，將有效申請書的名單連同申請編號上載委員會網頁，供各申請者查核，

而不會另發申請書覆函。)

2.	 申請者除可於網上查閱曾獲資助的活動計劃名單外，亦可前往香港柴灣柴灣道238號青年廣場七樓公民教育資源

中心，參考曾獲資助的活動計劃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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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批預算支出時的一般準則

（註：下列的準則只為一般性指引，委員會於審批時會按個別情況調低有關項目的資助額或完全不資助。）

1.	 活動須具成本效益，只惠及少數人而支出龐大的申請，不予支持。

2.	 用於購置器材或傢具及支付經常性開支(如員工薪酬等項目)，不能申請資助。

3.	 用作購買嘉賓紀念品或參加者制服的支出一般不會獲得資助。

4.	 活動如純屬康樂/娛樂性質，如單一項目的遊藝會或嘉年華會，將不予考慮。若作為活動計劃總結而具教育性的嘉

年華會，一般只資助不超過10,000元；如嘉年華會包括展覽部分，一般只資助不超過15,000元。申請者必須在申

請書內詳細列出嘉年華及展覽的安排及細項支出，如嘉年華會的攤位/表演/交流項目及展覽的主題及相關詳情，

否則委員會不會給予任何資助。

5.	 用於製作推廣教材(如推廣小冊子或視像光碟)的開支，一般只資助不超過5,300元。

6.	 義工津貼以每人46元（活動少於連續三小時）及60元（活動超過連續三小時或以上）計算。

7.	 日營及宿營的開支一般只資助不超過有關項目支出的50%，或每人80元（日營）及150元（宿營），以較低者為

準。

8.	 項目保險（包括公眾責任保險）一般只資助不超過1,100元（戶內活動）及1,600元（戶外活動）。

9.	 租賃旅遊巴士的開支一般只資助不超過每輛1,300元（雙程）。

10.	 導師費或講者費一般只資助不超過每節300元（三小時為一節）。

11.	 於探訪活動時致送予服務對象的禮物，一般只資助不超過每份35元。

12.	 用於服務對象的支出，如茶點、小食及獎品等，一般只資助不超過整項活動支出的10%。

13.	 宣傳的開支一般只資助不超過整項活動支出的10%。海報以每張2元計算，單張以每張0.5元計算，橫額以每條

160元計算。

14.	 雜項開支一般只資助不超過整項活動支出的5%。

申請手續

1.	 申請書所需資料：
	 (a) 申請表格(甲部、乙部及回郵資料)一式兩份；
	 (b) 團體註冊文件副本一份；及
	 (c) 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證明文件副本一份 (只適用於屬慈善團體的申請者)。

2.	 申請書遞交地點：香港灣仔軒尼詩道130號修頓中心29樓公民教育委員會秘書處

3.	 截止申請日期：2010年1月8日下午五時正
(郵遞申請以郵戳日期為準，逾期遞交的申請概不接受。委員會並不接納以傳真或電郵方式遞交的申請。)

4.	 申請者如未能提供所需資料，申請書將不獲受理。無論申請獲接納與否，已提交的申請書概不發還。

5.	 審批結果公布時間：2010年3月底前以書面通知所有申請者。委員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，申請者不得異議。




